考察对象近亲属有关情况自查表

      填报人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

	
	称谓
	姓名
	身份证号
	出生

年月
	政治

面貌
	工作单位(地址)

及职务
	备注

	配偶及直系血亲关系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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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关系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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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需要说明的情况
	


   我已仔细阅读填表说明，所填内容已进行了认真核实。我郑重承诺：本人对以上所填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并自愿接受组织监督和查核。

本人签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:     年   月  日
填 写 说 明

    1.自查表中近亲属范围包括：配偶和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及近姻亲关系。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父亲母亲、儿子、女儿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。直系血亲包括两种情况：一是种指有自然血缘关系的亲属；另一种是指本来没有血亲关系，但由法律确认其具有与自然血亲同等的权利、义务的亲属，这种情况称之为法律拟制血亲，如养父母与养子女、继父母与继子女。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兄弟姐妹、伯、叔、姑、舅、姨、侄（侄女）、甥（甥女）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。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、配偶兄弟姐妹的配偶、子女的配偶、子女配偶的父母，以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。

2.配偶和直系血亲关系的身份证号为必填项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、近姻亲关系的的身份证号为非必填项。

3.配偶和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及近姻亲关系人员较多，表中填写不下的，可另续页填写。续页填写的，请在页面底部签名。

